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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鄂安格律证字（2015）第 010 号 

 

致：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健民”、“ 公司”、“ 健民集团”）的委托，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等规范性文件以及《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事项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以下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

事项的相关文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

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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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 2004 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04 年 4 月 19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37 号文核

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500 万股（以下简称“该次发

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60 元，募集资金 40,600 万元， 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9,073 万元。该次发行募集资金情况经原武汉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现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武

众会[2004]302 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公司该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该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共 11 项，计划以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为 43,086 万元（指人民

币，下同）。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以募集

资金投入额 

1 武汉健民颗粒剂生产线技术改造           4,475 

2 武汉健民片剂、胶囊剂生产线及配套前处理、仓储技术改造           5,015 

3 武汉健民液体制剂生产线技术改造           2,431 

4 武汉健民随州制药有限公司片剂及新药慢肝宁产业化           4,197 

5 武汉健民随州制药有限公司颗粒剂产业化           3,697 

6 健民大药房连锁店           5,034 

7 武汉健民中药外用药开发生产基地建设           3,815 

8 武汉健民前处理车间及仓贮技术改造           1,700 

9 武汉健民与湖北省十堰康迪制药厂合资建立生产中药注射液产

品企业 

          4,420 

10 武汉健民英山中药材茯芩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           3,402 

11 武汉市中药现代化工程研究中心建设           4,900 

合计          43,086 

 

二 、公司 2005 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经查，2005 年 4 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取消原募投项目中的健民大药房连

http://baike.haosou.com/doc/11608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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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店项目，变更为投资武汉大鹏药业有限公司重组项目。2005 年 5 月 13 日，公

司 200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议案。变

更后的募投项目拟投入 5,850 万元，实际投入 5,850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5,034 万元，自有资金投入 816 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上述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当时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三、目前公司募投项目投入情况 

    根据公司的说明，目前公司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如下：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是否变 

更项目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额 

募集资金累计

实际投入额 

是否符合

计划进度 

项目 

进度 

1 
武汉健民颗粒剂生产线

技术改造 
否 4,475 4,475 是 完成 

2 
武汉健民片剂、胶囊剂

生产线及配套前处理、

仓储技术改造 

否 5,015 3,797.42 是 完成 

3 
武汉健民液体制剂生产

线技术改造 
否 2,431 2,431 是 完成 

4 
武汉健民随州制药有限

公司片剂及新药慢肝宁

产业化 

否 4,197 4,000 是 完成 

5 
武汉健民随州制药有限

公司颗粒剂产业化 
否 3,697 3,000 是 完成 

6 
投资武汉大鹏药业有限

公司重组项目 

2005 年变更

为本项目 
5,034 5,034 是 完成 

7 
武汉健民中药外用药开

发生产基地建设 
否 3,815     0 否 未启动 

8 
武汉健民前处理车间及

仓贮技术改造 
否 1,700     0 否 未启动 

9 
武汉健民与湖北省十堰

康迪制药厂合资建立生

产中药注射液产品企 

否 4,420     0 否 未启动 

10 
武汉健民英山中药材茯

芩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 
否 3,402 500 否 暂停 

11 
武汉市中药现代化工程

研究中心建设 
否 4,900 350.63 否 暂停 

   43,086 23,588.05   

注：公司该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39,073 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3,588.05 万元，尚

未使用募集资金 15,484.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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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有关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

向的议案》，鉴于“武汉健民与湖北省十堰康迪制药厂合资建立生产中药注射

液产品企业”、“武汉健民前处理车间及仓贮技术改造”的可行性已发生变

化，公司拟取消上述项目，并将原拟投入上述项目的 6,120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

到“健民集团中药生产技术及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一）拟取消的原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1、“武汉健民与湖北省十堰康迪制药厂合资建立生产中药注射液产品企

业”项目 

（1）该项目计划投资与实际投入情况 

该项目拟在湖北省十堰康迪制药厂紧临原厂已征用的 100 亩地块内，按

GMP 规范要求建设中药注射液生产厂房、公用配套设施及添置先进的工艺设

备，使产品质量提高，年生产能力达到 2.2 亿支（较原生产能力提高 1.3 亿

支）。 

公司原计划用募集资金投入 4,420 万元，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5,570 万元，从事针剂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998 万元，配套

流动资金 1,422 万元，用以解决该项目技术改造所需资金，项目建设期 1 年。

该项目拟投入资金全部来自于公司该次发行所募集资金。该项目没有启动。 

（2）该项目变更的原因 

该项目立项于2001年（经湖北省经贸委鄂经贸投资［2001］275号文批准立

项），2004年4月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医药市场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该项目

原测算盈利指标的实现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和较大困难，该项目的可行性丧失。 

2、“武汉健民前处理车间及仓贮技术改造项目” 

（1）该项目计划投资与实际投入情况 

该项目建设地点为公司生产厂区前处理车间及仓储车间，项目总投资1,7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700万元，即新建前处理车间及仓库共8000平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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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洗药机、药材烘箱机等工艺设备及监测仪器供55台（套）及其他配套设施，

项目建设期一年，该项目拟投入资金全部来自于公司该次发行所募集资金。该

项目没有启动。 

（2）该项目变更的原因 

公司生产厂区所在地已纳入武汉市城市规划中的商住范围，根据城市规划

要求在该处不得再新建前处理车间及仓库，公司决定取消“武汉健民前处理车

间及仓贮技术改造项目”。 

公司拟将原计划投入的“武汉健民与湖北省十堰康迪制药厂合资建立生产

中药注射液产品企业”项目的4,420万元募集资金及“武汉健民前处理车间及仓

贮技术改造项目”项目的1,700万元募集资金，合计6,120万元募集资金投入到

“健民集团中药生产技术及设备升级改造项目”中，以改进和提升健民集团提

取车间、固体制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的装备水平，提高产品品质。 

（二）拟变更的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为提高产品品质，提升工艺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拟对健

民集团生产厂区的提取车间、固体制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进行技术改造和设

备升级。 

根据河南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药生产技术及装备升级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健民集团中药生产技术及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投资方式：以现金方式投资 6,268.71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6,120 万

元，其余以自有资金投入。 

建设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鹦鹉大道 484 号，武汉健民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基地生产区原生产车间内。 

建设规模：中药材处理量：3000 吨/年；片剂：1.5 亿片/年；胶囊剂：3 亿

粒/年；颗粒剂：3500 吨/年；丸剂：150 吨/年；散剂：18 吨/年。 

项目建设期：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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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项目总投资 6,268.71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4,729.51 万元，

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1,539.2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 1.5 年，第 1 年投产 20％，第 2

年投产 60％，第 3 年达产 100％。项目完成后，达产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21,347.36 万元，生产运营期平均年利润总额 2,544.37 万元，平均年利税总额

5,025.55 万元。项目总投资收益率 25.8%,该项目所得后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

率为 26.85％（税后），财务净现值（ic=12%）6,879.64 万元（税后），投资回

收期 6.05 年（含 1.5 年建设期）。 

（三）本次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以募集

资金投入额 

1 武汉健民颗粒剂生产线技术改造           4,475 

2 武汉健民片剂、胶囊剂生产线及配套前处理、仓储技术改造           5,015 

3 武汉健民液体制剂生产线技术改造           2,431 

4 武汉健民随州制药有限公司片剂及新药慢肝宁产业化           4,197 

5 武汉健民随州制药有限公司颗粒剂产业化            3,697 

6 投资武汉大鹏药业有限公司重组项目           5,034 

7 武汉健民中药外用药开发生产基地建设           3,815 

8 健民集团中药生产技术及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6,120 

9 武汉健民英山中药材茯芩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           3,402 

10 武汉市中药现代化工程研究中心建设           4,900 

合计          43,086 

 

五、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所履行的程序 

经查，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意见。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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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关于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经

股东大会批准后方予以实施。公司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

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变更后的募

投项目投资于主营业务，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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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余晖） 

经办律师：                    （顾恺） 

                                                                                    （林玲） 

2015 年 2 月 11 日 

 

 

 

 

 


